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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大學學生對學校行政處分不服可提起行政爭訟救濟 

大法官釋字第684號 
────────────────────────────────────────────────────────────────────    

【關鍵字】 

特別權力關係、重要性理論、大學自治、訴願、行政訴訟。 

【事實摘要】 

聲請人甲為某大學碩士班一年級學生，97學年度上學期，跨院加選他學院

EMBA學程所開設課程，學校認聲請人甲非該學院EMBA學生，否准其加選。聲請

人乙為同大學另系研究所四年級學生，93年3月間向學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組申請在該校公告欄及海報版張貼「挺扁海報」，時值公職人員競選期間，學校以

違背國家法令為由拒絕所請。聲請人丙為某私立技術學院進修部觀光餐旅學群觀光

事業科二年級學生，因91年度下學期期末必修科目考試日期，與92年觀光日語導遊

筆試日期衝突，向授課教師申請提前考試獲准，然該必修科目嗣經授課教師評定成

績不及格，致無法於92年畢業。聲請人三人皆迭經校內申訴、行政訴訟以不合法為

由駁回確定，爰聲請解釋。 

釋字第684號解釋理由書節錄： 

一、人民之訴願權及訴訟權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人民於其權利遭受公權力侵害

時，得循法定程序提起行政爭訟，俾其權利獲得適當之救濟，而此項救濟權利，

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而予以剝奪。 

二、釋字第382號解釋就人民因學生身分受學校之處分得否提起行政爭訟之問題，

認為應就其處分內容分別論斷： 

（一） 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

其學生身分及損害其受教育之機會時，因已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

影響，即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而得提起行政爭訟。 

（二） 至於學生所受處分係為維持學校秩序、實現教育目的所必要，且未侵害其受教

育之權利者（例如記過、申誡等處分），則除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謀求救濟外，

尚無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 

（三） 惟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

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

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7  

 

 98

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內，釋字第382號解釋應

予變更。 

三、大學教學、研究及學生之學習自由均受憲法之保障，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

治之權（釋字第563號解釋參照）。為避免學術自由受國家不當干預，不僅行政

監督應受相當之限制（釋字第380號解釋參照），立法機關亦僅得在合理範圍內

對大學事務加以規範（釋字第563號、第626號解釋參照），受理行政爭訟之機關

審理大學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事件，亦應本於維護大學自治之原則，對大學之專業

判斷予以適度之尊重（釋字第462號解釋參照）。 

【本號釋字評析】 

本號釋字乃是大法官繼釋字第653號解釋後，重申「告別特別權力關係」之代

表作，以期待達到無漏洞的司法救濟，藉以有效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並實現憲法第16

條訴訟權之意旨。需注意者，乃是本號釋字僅針對「大學學生」受到學校之行政處

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不服時，可以提起訴願與行政訴訟加以救濟。多位大法官的協

同意見書皆指陳，高中以下學校學生之也應該相同處理，或許是聲請釋憲原因案件

剛好皆為大學學生，因此本號釋字之補充僅限於「大學」和「大學學生」。
104

同時

經由本號釋字，吾人可整理出將來我國學生對於學校之處分，可否提起救濟之新架

構： 

(1)退學或類似退學之處分→校內申訴、訴願、行政訴訟 

高中以下學生 

(適用釋字第 382號) 

(2)其他處分→僅得使用校內申訴管道 

 

 

學生受到 

學校處分 

 

(1)退學或類似退學處分→校內申訴、訴願、行政訴訟

  

大專院校學生          (2)非退學處分但侵害受教育權或其他權利→ 

(釋字第 382+684號)   校內申訴、訴願、行政訴訟 

                      (3)未侵害受教育權利之處分→僅得使用校內申訴管道 

【學說速覽】 

一、特別權力關係之概念 

源於德國中古世紀領主與家臣的關係，用以含括公務員關係、軍隊與軍人、

                                                      
104

 可分別參見本號釋字李震山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許玉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許宗力大

法官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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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學校、人犯與監獄及其他營造物利用關係，早年主要由Laband和Otto 

Mayer建構特別權力關係的理論體系。傳統上特別權力關係被定位為「力」的關

係，而非「法」的關係，因此排除「法律保留等原則」適用，通說認為特別權力

關係有以下五種特徵：(1)當事人地位不對等；(2)義務不確定；(3)有特別規則；

(4)有懲戒罰；(5)不得爭訟。 

二、突破特別權力關係之理論 

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德國學說上開始試圖將特別權力關係範圍加以縮小。特

別權力關係中之人員，若涉及相關人員基本權利事項之限制或侵害，亦應有法律

依據。對於權益受侵害者，應許可提起行政爭訟，至於判斷可否提起行政訴訟之

標準，從早期的「基礎關係和經營關係」的判斷，改為由「重要性理論」加以判

斷。 

（一） 基礎關係與經營關係理論（C.H. Ule） 

1. 基礎關係：允許提起司法上訴訟 

指當國家對於特別權力關係中人員，設定、變更及終結特別權力關係有關

連的一切法律關係，將其視為行政處分，應允許其提起司法上訴訟以為救

濟。例如：對於公務員之任命、免職、命令退休、轉任；關於學生入學、

退學、開除、休學、拒絕授予學位等事項。 

2. 經營關係：不得提起司法訴訟救濟 

指特別權力關係內部對於該等人員「單純的管理措施」，因管理措施並非

法的規範，不涉及相對人的身分改變，對於其法律地位亦不受影響，因此，

不得提起司法訴訟救濟，頂多可利用行政體系內部的申訴或救濟管道。例

如：對於公務員任務分派、工作環境；學生的課程授課與學習安排。 

（二） 重要性理論： 

 對於特別權力關係中的相關措施或處分，以「重要性理論」加以判斷，若該措

施產生某種法律效果足以影響個人法律上地位或權益時，便應允許相對人可以

提起訴訟以救濟其權利。 

（三） 我國大法官釋字：從喪失身分或權益「有重大影響」到「有權利就有救濟」訴

訟權保障 

 過去歷來大法官釋字針對公務員、軍人、學生、受羈押被告之權利受到侵害，

累積相當多數量之大法官釋字，針對判斷是否可以提起司法救濟之標準，實質

上有些許變更： 

1. 變更公務員身分或涉及公法上金錢給付之處分 

 關於公務員身分上權利受到侵害之案件，大法官突破特別權力關係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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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最早是以該行政處分「是否足以改變公務員身分關係，直接影響其

服公職之權利」，例如公務員受到免職處分（釋字第243號）、或拒絕軍人

自願留營處分（釋字第430號）。另外，歷來大法官釋字見解多側重公務人

員財產上的保障，因為「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

此項權利不應因其被任命為公務人員，與國家發生公法上之忠勤服務關係

而受影響。公務人員之財產權，不論其係基於公法關係或私法關係而發生，

國家均應予以保障，如其遭受損害，自應有法律救濟途徑，以安定公務人

員之生活，使其能專心於公務，方符憲法第83條保障公務人員之意旨。」

（釋字第312號解釋理由書）因此，不論是「公務員的退休金」（釋字第187

號、201號）、「公保養老給付」（釋字第246號）、考績獎金（釋字第266

號）、公務員福利互助金（釋字第312號）等，皆可提起司法救濟。 

2. 對身分或權利是否有重大影響 

 大法官並進一步以「對服公職之身分或權利是否有重大影響」，作為判斷

標準，突破特別權力關係中可救濟範圍。如釋字第298號指出「關於足以改

變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受處分人得向掌理

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不服，由該司法機關就原處分是否違法或不當加

以審查，以資救濟。各機關擬任之公務人員，經人事主管機關任用審查，

認為「不合格」或「降低原擬任之官等」者（釋字第323），於其憲法所保

障服公職之權利有重大影響，如經依法定程序申請復審，對復審決定仍有

不服時，自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謀求救濟。釋字第338號解釋補

充指出，對於任用資格審查與審定的「級俸」有爭執，亦可提起訴願、行

政訴訟。甚至役男體位認定（釋字第459號）、或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

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

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釋

字第382號）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 

3. 有權利就有救濟 

 近年來大法官突破特別權力關係，已經朝向以「憲法第16條訴訟權保障之

核心──有權利就有救濟」作為判斷，期待全面揮別特別權力關係，特別

具指標性者乃針對「受羈押被告不服看守所之處遇」，釋字第653號解釋理

由書指出：「羈押法…立法之初所處時空背景，係認受羈押被告與看守所

之關係屬特別權力關係，如對看守所之處遇或處分有所不服，僅能經由申

訴機制尋求救濟，並無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司法審判救濟之權利。……

惟申訴在性質上屬機關內部自我審查糾正之途徑，與得向法院請求救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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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審判並不相當，自不得完全取代向法院請求救濟之訴訟制度。是上開

規定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之部分，與憲法第16條規定

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以及本號釋字第684號重申：「人民之訴願權

及訴訟權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人民於其權利遭受公權力侵害時，得循法

定程序提起行政爭訟，俾其權利獲得適當之救濟，而此項救濟權利，不得

僅因身分之不同而予以剝奪。」因此，補充釋字第382號認為：「大學…對

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

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

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 

【考題分析】 
 

甲為某大學音樂系學生，依該系系務會議決議：所有學生參加術科考試，應於考

試日前30日，繳交應考曲目單，逾期繳交者，扣學期總分10分，並予公告在案。

甲期中考術科考試，逾期繳交曲目單並參加術科考試。至學期結束時，該系以甲

期中考試遲交曲目單，扣該科學期總成績10分，致該科成績不及格，累計學期不

及格成績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以上，乃依該校學則，予以退學處分。則甲得循何項

程序請求救濟？甲對於該系以其遲交曲目扣學期總分10分，得主張何項行政法原

則為抗辯？ （97地特○2 ） 
 

◎答題關鍵 

請參考上述。 

【相關法條】 

憲法第11條、第16條；釋字第3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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